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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 席 欢 迎 各 与 会 人 士 出 席 第 五 届 观 塘 区 议 会 属 下 房 屋 事 务

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。  
 
 
I . 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
 
2 .  委员通过上次会议记录。  
 
 
 
 



I I .  房屋署公共房屋工程进展报告              
 (观塘区议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文件第 14 /2 01 7 号 )  
 
3.  房屋署 (下称「房署」或「署方」 )代表向委员介绍文件。  
 
4 .  委员提出的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4 . 1  就 彩 褔 邨 第 三 期 的 车 位 设 于 彩 褔 邨 第 一 期 及 彩 德 邨 ， 委

员 向 房 署 了 解 车 位 的 管 理 安 排 及 有 否 类 似 先 例 。 委 员 建

议负责人员可在会后回复；  
 

4 . 2  委 员 指 出 彩 兴 苑 的 工 程 多 次 于 上 午 七 时 前 开 始 进 行 ， 令

附 近 居 民 受 到 噪 音 滋 扰 ， 经 委 员 向 承 建 商 反 映 后 亦 未 有

改善，建议房署能代为跟进；  
 

4 . 3  委 员 建 议 房 署 能 尽 快 提 供 安 泰 邨 勇 泰 楼 及 锦 泰 楼 的 入 伙

时间表，以及邨内社福设施大楼及休憩设施的相关资料。

有委员亦关注房署会如何协助家长安排子女就学；  
 

4 . 4  委 员 关 注 安 泰 邨 连 接 附 近 的 行 人 天 桥 及 升 降 机 由 哪 个 部

门负责清洁及维修；  
 
4 . 5  由于安泰邨即将入伙，委员建议房署注意邨内环境卫 生 ，

并 避 免 居 民 拆 除 单 位 内 的 固 定 装 置 与 设 备 ， 然 后 胡 乱 弃

置 的 情 况 发 生 。 委 员 建 议 房 署 可 回 收 住 户 弃 置 的 设 备 ，

给予有需要的人士使用；  
 
4 . 6  就 油 丽 邨 第 七 期 的 社 福 设 施 ， 委 员 查 询 会 否 与 屋 邨 同 期

落成及由哪个机构提供服务；以及  
 
4 . 7  委 员 查 询 秀 茂 坪 邨 秀 润 楼 的 5个 电 单 车 车 位 是 否 包 括 在

晓光街的 20个电单车车位内。  
 
5.  署方就委员的意见及查询响应如下：  
 

5 . 1  署 方 表 示 ， 观 塘 区 内 亦 有 采 用 与 彩 褔 邨 第 三 期 类 似 的 泊

车设施安排。有关同事稍后会直接回复委员；  
 



[会后备注：就有关查询，署方已于会后向议员解释。 ]  

 
5 . 2  署 方 会 按 委 员 就 彩 兴 苑 工 程 所 反 映 的 噪 音 问 题 ， 提 醒 承

建商注意施工时间；  
 

[会 后备注： 署方已 提醒承建 商采取措 施监控噪 音，减少

对 邻 近 居 民 造 成 滋 扰 。 承 建 商 承 诺 安 排 工 人 早 上 七 时 后

才 进 入 地 盘 进 行 预 备 工 作 。 此 外 ， 承 建 商 亦 会 要 求 工 人

于 早 上 工 作 时 注 意 声 浪 ， 并 尽 量 避 免 安 排 产 生 噪 音 的 工

作过早进行。 ]  

 
5 . 3  署 方 预 计 将 于 九 月 安 排 安 泰 邨 勇 泰 楼 及 锦 泰 楼 的 居 民 入

伙 ， 而 邨 内 社 福 设 施 大 楼 及 休 憩 设 施 的 数 据 会 在 下 次 的

工 程 进 展 报 告 内 提 供 。 关 于 学 童 的 就 学 安 排 ， 署 方 会 与

地区教育主任保持紧密联系；  
 
5 . 4  署 方 指 出 安 泰 邨 连 接 附 近 的 行 人 天 桥 及 升 降 机 均 由 路 政

署负责管理，委员的关注将转达路政署跟进；  
 

[会后备 注：署方与土木 工程署了解了安达 邨及安泰邨连

接 附 近 屋 邨 的 行 人 天 桥 及 升 降 机 的 维 修 保 养 及 清 洁 的 事

宜 ,  土木 工程署表示 4条的接驳天桥已在以下 日期正式移

交路政署 ,  土木工程署将会 在移交日期后的 1年内提供行

人天桥及升降机保修服务。保修期后由路政署负责。  

 

天桥 A (安泰邨—顺安邨 ) :  2 01 7年 6月 26日  
天桥 B (安达邨—秀 茂坪邨 ) :  2 01 7年 8月 1 6日  
天桥 C  (安达邨—宝达邨 ) :  2 01 7年 8月 16日  
天桥 D (安泰邨—顺天邨 ) :  2 01 7年 7月 3日  
 

而 行 人 天 桥 及 升 降 机 的 清 洁 工 作 则 由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负

责。 ]  
 

5 . 5  署 方 表 示 为 了 严 格 监 控 安 泰 邨 的 租 户 拆 除 单 位 内 的 业 主

装 置 和 设 备 然 后 胡 乱 弃 置 的 情 况 ， 房 署 职 员 在 办 理 明 泰

楼 及 智 泰 楼 的 入 伙 手 续 时 ， 特 别 强 调 和 提 醒 住 户 不 可 拆

除 该 等 装 置 和 作 违 例 改 动 ， 而 单 位 内 的 设 备 如 厨 房 门 已

装贴电子卷标可供追查所属单位，有关的监控成效显著； 



5 . 6  关 于 油 丽 邨 第 七 期 的 社 福 设 施 ， 署 方 会 交 由 相 关 同 事 跟

进；以及  
 

[会后 备注 :  当 油丽 邨第 七期 居民 入伙 时， 现位 于油 塘草

园 街 8号 的 香 港 家 庭 福 利 会 东 九 龙 分 会  -  油 塘 综 合 家 庭

服 务 中 心 将 会 重 置 至 油 丽 邨 。 社 会 福 利 署 正 协 调 相 关 部

门 及 机 构 ， 致 力 安 排 油 塘 综 合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的 重 置 ， 让

重置的服务中心能于大楼入伙时及早投入服务  ，以便协

助新入伙的居民及家庭尽快融入小区。 ]  

 
5 . 7  署方响应有关秀润楼电单车车位的查询，指该 5个车位位

于秀明道，而晓光街则另外增设 20个电单车车位。  
 
6 .  主 席 总 结 ， 建 议 房 署 把 委 员 的 查 询 转 达 有 关 同 事 跟 进 ， 并 建

议房署可直接与委员联络。主席亦建议房署备悉委员提出有关环

保回收的意见。  
 
 
I I I .  房屋事务委员会 20 17 / 20 18年度财政报告      

     (观塘区议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文件第 15 /2 01 7号 )  
 

7 .  秘书介绍文件。  
 
8 .  委员通过有关文件。  
 
 
I V .  续议事项  
 
9 .  香港房屋协会 (下称「房协」 )代表向委员介绍项目。  
 
1 0 .  委员提出的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1 0 .1  委员均支持观塘花园大厦 (下称「花园大厦」)进行重建 ，

但 认 为 定 安 街 的 噪 音 及 塞 车 问 题 严 重 ， 未 必 适 合 作 原

区 安 置 选 址 ， 希 望 房 协 能 有 更 好 的 规 划 及 提 供 后 备 方

案 。 委 员 建 议 房 协 可 考 虑 使 用 花 园 大 厦 孔 雀 楼 附 近 的

球场用地进行重建；  
 



1 0 .2  委 员 担 心 花 园 大 厦 重 建 后 会 影 响 附 近 屋 苑 的 居 住 环 境

和 景 观 ， 希 望 房 协 能 作 出 妥 善 的 计 划 ， 并 就 重 建 项 目

详细咨询各持份者，包括附近居民及区议员；  
 
1 0 .3  委 员 关 注 花 园 大 厦 与 附 近 小 区 的 连 接 ， 期 望 重 建 可 使

道路配套设施更为完善；  
 
1 0 .4  委 员 向 房 协 反 映 ， 花 园 大 厦 居 民 担 心 重 建 后 租 金 上 升

和 单 位 面 积 缩 小 ， 希 望 房 协 可 顾 及 居 民 需 要 。 居 民 亦

忧虑定安街项目与花园大厦相距较远，因而影响治安； 
 
1 0 .5  委 员 理 解 定 安 街 项 目 重 置 的 垃 圾 收 集 站 将 会 是 密 封 式

设计，但居民仍担心其环境卫生及造成气味影响；  
 
1 0 .6  委 员 认 为 整 项 重 建 计 划 需 时 过 长 ， 会 持 续 影 响 附 近 居

民，建议房协考虑其他时间较短的重建方案；以及  
 
1 0 .7  委 员 建 议 房 协 可 就 重 建 计 划 提 供 更 详 细 的 数 据 予 委 员

会参考。  
 
1 1 .  房协就委员的意见及查询响应如下：  
 

11 .1  房 协 指 出 定 安 街 项 目 是 暂 时 唯 一 较 可 行 的 原 区 安 置 方

案 ， 而 此 项 目 亦 可 有 效 推 动 区 内 发 展 。 房 协 一 直 就 花

园 大 厦 重 建 计 划 与 规 划 署 保 持 紧 密 沟 通 ， 亦 曾 研 究 不

同 方 案 的 可 行 性 ， 包 括 使 用 花 园 大 厦 孔 雀 楼 附 近 的 球

场 用 地 ， 但 该 幅 土 地 有 其 发 展 限 制 ， 只 可 提 供 有 限 的

安置单位，并未能配合重建计划所需；  
 
11 .2  房 协 会 遵 从 政 府 部 门 相 关 的 指 引 并 作 仔 细 评 估 ， 尽 量

避免重建后影响附近屋苑的景观；  
 
1 1 .3  房 协 亦 响 应 委 员 期 望 重 建 后 的 花 园 大 厦 与 附 近 小 区 及

港铁站有更好的连接，指出在可行情况下会尽力配合； 
 
1 1 .4  就 重 建 后 的 租 金 水 平 ， 房 协 会 按 当 时 实 际 情 况 而 定 ，

而 单 位 面 积 则 会 参 考 香 港 房 屋 委 员 会 的 指 引 作 为 基

准。房协指出定安街项目的保安会由物业管理部负责 ，



相信部门会致力维持治安水平；  
 
1 1 .5  房 协 表 示 重 置 之 垃 圾 收 集 站 会 交 由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管

理，相信该署会尽力维持环境清洁；  
 
11 .6  房 协 表 示 由 于 重 建 工 程 分 阶 段 进 行 ， 故 需 时 较 长 ， 但

房 协 亦 会 研 究 可 否 加 快 工 程 进 度 。 在 施 工 期 间 ， 房 协

会 严 格 监 管 工 程 及 遵 守 相 关 法 例 ， 避 免 对 附 近 居 民 造

成滋扰；以及  
 
11 .7  房 协 指 出 重 建 计 划 仍 处 于 初 步 阶 段 ， 待 有 进 一 步 较 清

晰的信息，会尽早和区议会及各委员沟通。  
 

1 2 .  主席建议房协备悉委员对重建计划的意见，并期望房协可把

任何修订资料及早通知委员会，让委员掌握重建计划的进展。  
 
 
V .  其他事项  
 
1 3 .   委员关注房委会就公屋「富户政策」作出修订，建议房署可

委派相关代表出席会议，让委员反映地区意见。  
 
1 4 .  署方响应指长远房屋策略督导委员会、运输及房屋局代表和

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曾就此项政策咨询不同持份者，经听取意见

和总结过去的讨论后才作出有关修订。  
 
1 5 .  主席建议在会后去信房署，邀请房署委派负责此项政策的代

表出席下次委员会会议。  
 

[会后备注：秘书处已于 20 17年 8月 2日致函，并于 8月 21日将

房署 8月 1 7日的回复分发予各委员。 ]  

 
 
 
 
 
 
 



V I .  下次会议日期  
 
1 6 .  会议于下午 3 时 30 分结束。  
 
1 7 .  下次会议将于 20 17 年 9 月 19 日举行。  
 
 
 本会议记录于 2017 年 9 月 19 日获得通过。  
 
 
观塘区议会秘书处  
2 0 17 年 9 月       
 


